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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19,075,9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7059%。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股东人数为5人，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9月1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上市后历次股份变动情况  

1、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20,000

万股。2011年8月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98号文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6,7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50元/股。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265号文同意，于2011年8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交易。 

2、2012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的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总股本26,70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3元（含税）；同时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

股东每10股送5股，增加股本133,500,00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为400,500,000股。利润分配已

于2012年6月6日实施完毕。 

3、201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0,5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利润分配已于2014年6月6日实施完毕。 

4、2015年5月7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

股本480,6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480,6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20,900,000股。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5年6月22日实施

完毕。 

5、2016年4月26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2015



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720,9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4,418,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6年5月18日实施完毕。 

6、2017年4月20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16

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720,9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

股,合计转增股本216,270,000, 利润分配后总股本增至937,170,000股。本年度不送红股，不

派发现金红利，未分配利润滚存下一年度。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7年5月10日实施完毕。 

截止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937,170,000股，限售流通股435,839,931股，其中首发后

个人类限售股238,151,922股，高管锁定股197,688,00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01,330,069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1、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高学明）及其关联股东（冯进军、高学林、冯意刚、陈玉珍）郑重承诺：

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无论本人是否还在公司任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特殊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批准，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解除此项锁定。” 

股东承诺为招股说明书中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

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公司历次限售股解禁情况 

1、公司于2012年8月30日，解除限售股份16,312,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731%，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55名，其中法人股东2名，自然人股东153名；此次解禁的153名自然

人股东所持有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2名法人股东所持有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

通股”。 

2、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5,783,4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378%，解除股份限售自然人股东151名。解除限售后公司对此次解禁的151名自然人股东所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60%即19,337,646股进行再次锁定，实际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6,445,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94%。 

上述151名自然人股东所持的19,337,646股首发上市前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



股”变更为“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所持有的6,445,776股公司首发上市前股份的性质由“首

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3、公司于2014年1月2日，解除限售股份3,46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659%，解除

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自然人股东2人。此次解禁的2名自然人股东所持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的

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4、公司于2014年9月1日，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13,057,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1390%，解除股份限售自然人股东156名。根据股东上市前承诺，公司对高学明先生等5名自

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80%即244,258,372股进行再次锁定，股份的性质由“首发

前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再次锁定后实际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8,799,5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1534%，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及“首

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5、公司于2015年9月1日，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03,199,5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3154%，解除股份限售自然人股东156名，其股份的性质由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

“无限售流通股”。 

6、公司于2016年9月1日，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03,199,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3154%，解除股份限售自然人股东156名，其股份的性质由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

“无限售流通股”。 

7、本次解除限售人员高学明、冯进军、高学林、冯意刚、陈玉珍历次解禁情况： 

2014年9月1日，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1,064,590股，占当年总股本

480,600,000股的12.7059%，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同时，公司对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80%即244,258,372股进行再次锁

定，占当年总股本480,600,000股的50.8236%，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当年解除限售后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合计为

244,258,372股； 

 2015年9月1日，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1,596,886股，占当年总股本

720,900,000股的12.7059%。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当年解除限售后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合计为274,790,672股。 

2016年9月1日，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1,596,886股，占当年总股本

720,900,000股的12.7059%。股份的性质由“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变更为“无限售流通股”。

当年解除限售后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合计为183,193,786股,经公司2016年

度利润分配后（于2017年5月10日实施完毕），以上5名自然人股东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合计为



238,151,922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实际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9月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19,075,9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705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人，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股份没有质押冻结情况。  

5、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及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名称 
首发上市前 

股份数量(未经送转) 

限售股份 

持股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备注 

1 高学明 146,638,582 205,880,570 102,940,284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2 冯进军 12,843,872 18,032,796 9,016,398   

3 高学林 9,924,390 13,933,846 6,966,921 公司董事 

4 冯意刚 131,530 184,673 92,333   

5 陈玉珍 85,494 120,037 60,016   

合计   169,623,868 238,151,922 119,075,95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上市前所做的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并且在

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五、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自然人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其所持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无论本人是否还在

公司任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该承诺是指其所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

份，每年可转让不超过20%，五年后可以全部转让。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上述自然人股东买卖股份还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在此期间，如公司有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则可转让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29日 




